关于报送清明节加值班表的通知
各处室系部：

请将清明节当天的加班（值班）情况经分管领导签字并由党政办审核后，于2010年4月13日前报组织人事处审定。组织人事处于14日造表交计划财务处，过期恕不补办。今后凡节假日加班（值班）表必须在节假日过后5天内按规定审核后交组织人事处。

组织人事处

2010年4月6日

